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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S 东湖新 

股 票 代 码：600133 

   

 

 

报告人名称： 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 

住  所： 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 

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 

联系电话： 027-87926636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2007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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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提 示 

（一）报告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报告人所持有、控制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四）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

息外，上述报告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报告人介绍  

1、公司名称：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 

3、注册资本：壹亿陆仟万元整 

4、营业执照号：4201151200425 

5、组织机构代码：17827037-4 

6、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经济 

7、主要经营范围：土地开发；旅游渡假；高新科技产品研制；住宿；其他

食品销售；制冷工程及绿化工程的施工；机械化施工。兼营建筑装饰材料及农副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flgz/regulations/disclosure/disclo20021128a.htm#��2��#�


- 3 - 

产品购销，停车服务。 

8、经营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无限存续 

9、税务登记证号：420115178270374 

10、股东或发起人名称： 

股 东 名 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60,000,000.00 100% 

11、联系方式：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 

12、报告人的董事情况                                         

姓名 公司任职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陈安乐 董事长/总经理 420122531012005 中国 中国湖北武汉 

13、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报告人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

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二、 报告人持股变动情况  

2006 年 11 月，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本公司持有的武汉

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133）股份 17817600 股，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 2.676 元。 

2007 年 1 月，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签署了

《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将转让价格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2.776 元，转让总价为

人民币 49,461,657.60 元。 

    2007 年 4 月，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将转让价格重新调整为每股人民

币 2.87 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51,136,512.00 元。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在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书面批准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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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上述转让行为已于 2007 年 7 月 4 日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批准。 

本次股份转让前，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持有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7817600 国有法人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6.465%，为第五大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后，本公司不再持有东湖高新股份。 

 

三、此次拟转让的部分股份被质押情况的处置 

2006 年 11 月 29 日，本公司所持有东湖高新的 2,000,000 股股份(占其所持有

的东湖高新股份的 11.22%，占东湖高新股本总额的 0.7257%)被司法冻结。 

2007 年 6 月 6 日，本公司所持有东湖高新的 2,000,000 股股份(占其所持有的

东湖高新股份的 11.22%，占东湖高新股本总额的 0.7257%)被司法机关依法解冻。 

 

四、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报告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无内买卖东湖高新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五、 其他重要事项 

报告人没有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六、备查文件  

1、报告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的文件；  

3、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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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报告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签字：  

 

盖章：  

 

签注日期： 2007 年  月   日 

 

  

  


